
2006年第 284號法律公告

《〈商船 (本地船隻) (安全及檢驗)規例〉
(生效日期)公告》

現根據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 (安全及檢驗 )規例》(2006年第 194號法律公告 )第
1條，指定 2007年 1月 2日為該規例開始實施的日期。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
葉澍义

2006年 12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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